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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6/19

2025年6月19日~2026年6月18日

1,000万元~2,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384,899股

0.092%

10,789,216.56元（不含交易费用和佣金）

27.20元/股~29.61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1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的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股份的
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38.00元/股（含），回购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34）。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
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如下：

2026年 5月，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截至 2026年 5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384,899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0.09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9.61元/股，最低价为
27.20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789,216.56元（不含交易费用和佣
金）。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3日

证券代码：688739 证券简称：成大生物 公告编号：2026-036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情况
1.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17年 9月 8

日、2017年 9月 25日召开董事会三届十五次会议及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投资参股前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5亿元投资参股前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前海母基金”），成为其有限合伙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
前海母基金已实缴出资人民币15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7年9月9
日、2017年 9月 26日在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广东
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三届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
031）、《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投资参股前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2）和《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37）。

2.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2日、2025年12月18日召开董事会六届五次会
议及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已投资股权基金合伙协
议部分条款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3日、2025年12月
19日在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六届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55）、《广东万和新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已投资股权基金合伙协议部分条款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56）和《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60）。
二、基金分配的相关情况
前海母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前海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方

舟”）于2026年5月22日发出《关于前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第十二次分配
的决定》。根据前海母基金的整体运营情况与项目退出情况，以及合伙协议及
其实施细则的相关约定，前海方舟制定了前海母基金第十二次分配方案。根据
上述分配方案，公司可获取的分配金额为人民币32,079,936.10元。

公司已于2026年6月1日收到上述基金分配款。
三、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公司收到的上述基金分配款，将在2026年度冲减对前海母基金项目的投资

成本。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应会计处理，最终影响以
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累计收到基金分配款人民币 6.19亿元，按冲减
投资成本进行会计处理，剩余投资成本人民币8.81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风险提示
1.上述事项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尚未经过审计，且前海母基金后续的运

营收益情况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将密切关注前海母基金的后续管理运作情况，督促普通合伙人前海

方舟强化风险管控，保障公司投资资金安全，切实降低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3日

证券代码：002543 证券简称：万和电气 公告编号：2026-019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基金分配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3月12日、2025

年4月23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拟设立欧洲生产基地的议案》，同意公司投资约7亿元人民币在捷
克分期建设电磁线生产基地，同时授权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海外投资有关
事宜，包括但不限于设立境外公司、签订相关合同及协议、申请境外投资备案登
记、聘请中介机构、购买厂房以及办理其他与本次海外投资相关的一切事宜，上
述授权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5年 3月 1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关于公司拟设立欧洲生产基地的公告》。
2025年8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孙公司签订厂房（含土地）购买协议暨

投资设立欧洲基地的进展公告》，全资孙公司Gold Cup Toly Europe Electro⁃
magnetic Wire s.r.o.（以下简称“捷克孙公司”）签署购买厂房（含土地）的《购买
协议》。

2025年10月2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孙公司取得不动产权登记证明暨投资
设立欧洲基地的进展公告》，捷克孙公司取得由捷克共和国Plzeňsky州地籍登记
局Tachov市地籍登记处核发的产权登记证明。

2、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上述在欧洲投资设立生产基地的对外投资
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增资事项未超股东会授权范围，
无需另行审批。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捷克孙公司正在进行第一期改造建设，为保证建设进度及后续生产经营的

顺利开展，公司按照股东会的授权以及在ODI备案审批的额度内，通过全资子
公 司 GOLD CUP ELECTRIC APPARATU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TE. LTD（中文名：金杯电工国际投资私人有限公司）对捷克孙公司增加注册资
本45,000.00万捷克克朗（折合人民币约1.46亿元），增资完成后，捷克孙公司注
册资本将从1.00万捷克克朗增加至45,001.00万捷克克朗。目前，捷克孙公司已
完成工商变更，取得捷克当地变更后的商事登记簿。

1、捷克孙公司增资后情况
公司名称（中文）：金杯统力欧洲电磁线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英文）：Gold Cup Toly Europe Electromagnetic Wire s.r.o.

注册地：Plzeňská 808, 348 15 Planá
注册资本：45,001.00万捷克克朗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电子元器件、电气设备的制造，以及低压运行的电机、仪器和电

子设备的制造与维修；贸易与服务中介；批发与零售；行政管理服务及组织经济
性质的服务；建筑准备与竣工工程、专业建筑活动；为法人实体和信托基金提供
服务；动产租赁与出借；不动产的购买、销售、管理与维护；建筑工程项目活动；
建筑物的施工、改建与拆除

出资方式：自有现金出资
股权结构：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GOLD CUP ELECTRIC APPARATUS IN⁃

TERNATIONAL INVESTMENT PTE. LTD（中文名：金杯电工国际投资私人有限
公司）间接持有100%股权

2、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单位：欧元

财务指标

总资产

总负债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025年12月末/6-12月

3,448,920.59

3,558,620.93

-109,700.34

-

-110,112.24

2026年3月末/1-3月

3,658,371.80

3,862,869.41

-204,497.61

-

-94,797.26

注：2025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6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以自有资金对捷克孙公司进行增资是为满足其建设规划及日常

生产经营需求，有利于加快项目落地建设速度、尽快投产运营。本次增资在股
东会授权范围和ODI审批额度内，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当前宏观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叠加国际贸易摩擦、汇率波动等多重外部不
确定因素影响，捷克孙公司在未来可能存在建设进度或运营效率不及预期的风
险，公司将持续跟进本次对外投资项目的推进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商事登记簿》。
特此公告。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日

证券代码：002533 证券简称：金杯电工 公告编号：2026-019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孙公司完成增资暨投资设立欧洲基地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31日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
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和/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
人民币18.0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
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
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5日、2026年1月6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

《回购报告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
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截至上月末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2026年5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6,367,59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77%，最高成交价为15.27元/
股，最低成交价为12.15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7,169,513.70元（不含
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

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
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

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实施回购计划，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日

证券代码：002675 证券简称：东诚药业 公告编号：2026-041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惠而浦工业园总部大楼B707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1

637,464,614

83.172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梁昭贤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
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列席12人，独立董事均列席了会议。
2、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7,037,098

比例（%）

99.9329

反对

票数

337,516

比例（%）

0.0529

弃权

票数

90,000

比例（%）

0.0142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7,059,698

比例（%）

99.9364

反对

票数

404,816

比例（%）

0.0635

弃权

票数

100

比例（%）

0.000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及货币市场基金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6,980,298

比例（%）

99.9240

反对

票数

459,516

比例（%）

0.0720

弃权

票数

24,800

比例（%）

0.0040

4、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7,070,698

比例（%）

99.9382

反对

票数

359,316

比例（%）

0.0563

弃权

票数

34,600

比例（%）

0.0055

5、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度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6,980,714

比例（%）

99.9240

反对

票数

431,500

比例（%）

0.0676

弃权

票数

52,400

比例（%）

0.0084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7,113,798

比例（%）

99.9449

反对

票数

326,016

比例（%）

0.0511

弃权

票数

24,800

比例（%）

0.004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6,894,749

比例（%）

99.9106

反对

票数

453,916

比例（%）

0.0712

弃权

票数

115,949

比例（%）

0.0182

8、议案名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6,848,949

比例（%）

99.9034

反对

票数

443,816

比例（%）

0.0696

弃权

票数

171,849

比例（%）

0.027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611,142,209

0

25,917,489

3,133,799

22,783,690

比例（%）

100.0000

0.0000

98.4617

93.8287

99.1349

反对

票数

0

0

404,816

206,016

198,800

比例（%）

0.000000

0.0000

1.5379

6.1683

0.8651

弃权

票数

0

0

100

1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4

0.003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2

3

4

5

6

7

议案名称

《公司 2025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
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及货币市场基金的
议案》

《关于 2026 年向金融
机构申请融资额度议
案》

《关于预计 2026 年度
公 司 担 保 额 度 的 议
案》

《关于续聘 2026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5,917,489

25,838,089

25,928,489

25,838,505

25,971,589

25,752,540

比例（%）

98.4617

98.1600

98.5034

98.1616

98.6672

97.8350

反对

票数

404,816

459,516

359,316

431,500

326,016

453,916

比例（%）

1.5379

1.7457

1.3650

1.6392

1.2385

1.7244

弃权

票数

100

24,800

34,600

52,400

24,800

115,949

比例（%）

0.0004

0.0943

0.1316

0.1992

0.0943

0.440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3、4、5、6涉及特别决议，根据《公司章程》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0%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听取了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卢贤榕、陈晓薇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惠而浦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

召集人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会议所审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日

证券代码：600983 证券简称：惠而浦 公告编号：2026-019

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175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6/9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6/10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10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6年 5月 19日的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

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40,4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0.117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9,997,000元（含税，注：现金红利
派发总额与利润分配预案存在差异，其原因在于预案中的每股派发金额系以预
案拟定的派发总额除以总股本计算得出，并保留小数点后四位确定每股分红金
额，导致实际派发的总额存在尾差。）。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6/9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6/10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10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

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
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
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
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
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如股东的持股期限（持股期限是指个人从公开发
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
间）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
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
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175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
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
作日内划付至公司，公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该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
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率为 10%，由公司代扣代缴，税后
实际派发的现金红利为每股0.10575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
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10575元。如果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
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税务机关提
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股票，其股息红利
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进行派发，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的相关规定，按10%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为0.10575元。如相关投资者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
（安排）待遇，可按照《财税[2014]81号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向主管税务机
关提出申请。

（5）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
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175元。

五、相关价格和比例调整情况
公司部分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公司股票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六个月。如公司在此
期间发生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将
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最低减持价格亦作相应调整。调整后的价格为
8.4825元/股。

六、有关咨询办法
对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浙江泰鸿万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6-82887777
特此公告。

浙江泰鸿万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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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泰鸿万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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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26年6月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6年6月1日以专人送达、邮件
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8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8
人。董事李智聪先生代行董事长职责，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以及公司控股股

东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的推荐，选举李智聪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任期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同时，在公司总经
理空缺期间，为保证公司日常经营工作正常进行，同意由董事长李智聪先生代
为履行总经理职责，直至新任总经理到任为止。

具体情况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公告》（临2026-30）。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三日

证券代码：600058 证券简称：五矿发展 公告编号：临2026-30
债券代码：242936 债券简称：25发展Y1
债券代码：243004 债券简称：25发展Y3
债券代码：243237 债券简称：25发展Y4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董事、总经理
李智聪先生的辞职报告，由于工作变动原因，李智聪先生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
职务。根据相关规定，李智聪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于2026年6月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以及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的推荐，公司董事会选举李智
聪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同时，在公司总经理空缺期间，为保证公司日常经营工作正常
进行，同意由董事长李智聪先生代为履行总经理职责，直至新任总经理到任为
止。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公司法定代
表人变更为李智聪先生。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法定代表人的工商登
记变更手续。

特此公告。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三日
附件：李智聪先生简历
李智聪先生：1970年2月出生。硕士。正高级经济师。近年来曾任五矿有

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湖南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现任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66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6/6/9

除权（息）日

2026/6/10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10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6年 4月 16日的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

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59,596,883股为基数，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0.6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05,333,942.78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6/6/9

除权（息）日

2026/6/10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10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
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
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秦轲、邵海涛、赵亚锋、深圳市鼎力向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

众力扛鼎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博时同裕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由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
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
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66元；持股期
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
每股人民币 0.66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
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
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
（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
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
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594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现金红
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
规定自行办理。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股票
的股东，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
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
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 0.594元。如相关股东认
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
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4）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
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66
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755-26616618
特此公告。

深圳市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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